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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陇川县年产2万吨
优质精米加工及配套仓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德宏睿联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陇川县年产2万吨优质精米加工及配套仓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已收悉，结合2019年4月10日我局组织的技术评估结果，经认真审阅《报告表》（报批稿），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工程概况及背景
陇川县年产2万吨优质精米加工及配套仓储建设项目位于德宏陇川县工业园区章凤园区，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7°50′4″，北纬24°11′46″，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13333.33m2，建筑占地面积6576.08m2，建筑面积7126.42m2。项目建设分为主体工程、公用工程、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四个部分，其中，主体工程有厂房及仓库2栋，办公楼2栋；环保工程有绿化及景观，绿地面积3029.50m2，绿地率22.72%，环卫设施，噪声防治，0.1m3隔油池1个，容积不小于1.584m3的化粪池1个，危废暂存间6m2，脉冲除尘器1套；公用工程有供水、供电、排水和消防；辅助工程有附房1栋，厂内道路占地面积300m2，晒场500m2。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
二、审批意见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表》中的工程概况介绍基本清楚，项目分析与环境影响源的识别基本上反映了项目特性，基本阐明了项目环保工程的合理性。据环评单位调查及项目单位反馈该项目不涉及文物古迹、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经我局研究，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认真、规范的建设落实隔油池、化粪池、噪声防治、危废暂存间、绿化及景观、环卫设施、除尘器等环保工程措施。按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前与建成后，分别妥善处理处置生活污水；加强运维管理确保除尘设施稳定运行；需安装油烟净化器确保食堂油烟达标排放。
（二）积极主动推进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原辅材料的消耗并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不断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再生利用的能力，将污染物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不断改善提升污染防治工程措施，在末端加大污染物的削减量。
（三）施工期及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必须妥善收集暂存，尽可能资源化回收综合利用，确实不能综合利用的及时清运至相关部门指定的地点妥善处理、处置，不得随意堆弃；规范收集处理处置厂区内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同时建立健全危废收集、转运和处置台账。
（四）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维护机制，设专人负责各项环保工程设施的运行维护，以及监控污染物产排情况。确保新增的和依托原有的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以及规范固体废弃物收集处置，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杜绝发生环境污染。
（五）优先选用低噪声生产设备，合理布设高噪声设备，认真落实封闭、隔声、减震等环保工程措施。
（六）倡导积极推进厂区绿色文明建设，建议：科学配置垃圾收集设施，宣传鼓励员工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适当布设防雨防渗的废电池永久收储设施，要求员工定点丢弃废旧电池。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中工艺、规模进行建设，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及职责；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
五、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试生产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试生产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生产时间，在试生产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陇川县环境保护局
2019年5月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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